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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7 屆國際技能競賽第 2 階段國手選拔賽 

注意事項(說明) 

職類名稱：01 工業機械 第 1 頁，共 1 頁

一、競賽時間 16 小時。 

二、安全： 

(一)進入競賽場即需配穿著工作服及安全鞋，未著安全鞋及工作

服不得進入競賽場(含熟悉場地)，不得配戴領帶及戒子等影

響工作安全之物，且操作迴轉機器不得穿戴手套。並依標準

作業程序(S.O.P)及操作注意事項來操作車床、銑床、手提

電鑽及砂輪機迴轉機具等。 

(二)競賽期間未配戴安全眼鏡操作車床、銑床、手提電鑽及砂輪

機等，或穿戴棉質手套操作迴轉機械、不安全之工作習慣、

影響他人工作、不遵守競賽場規則及損壞競賽場設備等情

事，第一次扣安全分數 10 分，第二次再發生將予以停賽 30

分鐘(時間不暫停)。 

 (三)競賽中未遵守安全規則，使本身或他人受傷致無法繼續競賽

者取消競賽資格，需強制就醫致耽誤競賽時間者競賽時間不

予扣除。 

三、不得使用鑽模等夾治具來鑽孔或使用自製夾具來組裝工件，無

法確定是否合於規定，應於競賽前熟悉競賽場地時交至裁判團

確認。 

四、本職類競賽期間開放參觀但不開放攝錄影，若大會有規定者依

大會規定。 

五、如遇特殊情形，將依實際狀況調整競賽日程時間之配當，其他

相關規定依大會公告辦理。 


